
国务院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给核工业部、国家核安全

局、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的批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

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491.htm （１９８６年３月２

９日） 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。现批复

如下：一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，经政府指定，经营核电

站的单位，或者从事核电站核材料的供应、处理、运输，而

拥有其他核设施的单位，为该核电站或者核设施的营运人。 

营运人依法取得法人资格。二、在核电站现场内发生核事故

所造成的核损害，或者核设施的核材料于其他人接管之前，

以及在接管其他人的核材料之后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

生核事故所造成的核损害，该营运人对核损害承担绝对责任

；其他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三、对于一次核事故所造成的核

损害，营运人对全体受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合计为人民币一千

八百万元。 对核损害的应赔总额如果超过前款规定的最高赔

偿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提供必要的、有限的财政补偿

，其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三亿元。四、如果核损害是由致害人

故意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所造成的，有关营运人只对该致害人

有追索权。五、对直接由于武装冲突、敌对行动、暴乱，或

者由于特大自然灾害所引起的核事故造成的核损害，任何营

运人都不承担责任。六、核事故的受害人，有权在受害人已

知或者应知核事故所造成的核损害之日起的三年内，要求有

关营运人予以赔偿；但是，这种要求必须在核事故发生之日

起的十年内提出，逾期赔偿要求权即告丧失。七、由于在中

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核事故造成核损害而引起的有关第三



方核责任的一切诉讼，都必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

，提请对该核事故发生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